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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提述惠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日有關配售事項的公

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 
 
完成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 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配售協議所載之所有條件已達成，而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二日

完成。合共 184,567,600 股配售股份（相當於本公司於緊接完成前已發行股本的 20%及於緊

隨完成後經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後擴大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約 16.67%）已根據配售協議之

條款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港幣 0.046 元成功配售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。 

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及確信，承配人及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（如適用）均

為獨立第三方，且概無承配人於緊隨完成後成為本公司主要股東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。配售

事項之所得款項總額約為港幣 8,490,110 元。扣除配售佣金及其它相關開支後，所得款項淨額

約為港幣 8,220,000 元（「所得款項淨額」）。 

 

 



 

配售事項所得款項用途 

本公司擬按以下方式動用所得款項淨額： 

 所得款項淨額的 20%（約港幣 1,644,000 元）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，以支持本集團的

日常營運及持續業務發展；及 

 
 所得款項淨額的 80%（約港幣 6,576,000 元）將用於向海外及國內供應商採購冷凍肉

類，以開展及擴展本集團於香港的本地冷凍肉類貿易業務。 

 
對本公司股權架構之影響 

下表說明(i)於緊接完成前及(ii)於緊隨完成後之本公司股權架構： 
 

  緊接完成前  緊隨完成後 

  股份數目   概約持股 

百分比 

 股份數目   概約持股 

百分比 

公眾股東  922,838,000  100.00%  922,838,000  83.33% 

承配人  —  —  184,567,600  16.67% 

總計  922,838,000  100.00%  1,107,405,600  100.00% 

 

 
承董事會命 

惠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

章正華 
  
  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二日 

  
 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五名董事組成，其中章正華先生及向元女士為執行董事；王貴平博
士、黃瑞林先生及羅明生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。 
 


